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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文山區114年10月份市容會報會議紀錄 

 

一、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8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0時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文山區公所7樓會議室 

三、主  席：鄧淞駿區長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成佳恩課員 

四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 如簽到表 

五、主席致詞： 略 

六、114年10月份提案討論事項： 

案

件

編

號 

提

案

單

位 

提案案由 權責機關 

答覆機關 

日期文號 

案件處理情形 

(聯絡窗口、案件承辦人) 

處理

等級 

114年10月份 

會議主席裁示 

114 

10 

01 

萬 

和 

里 

建請於溪洲河

濱公園增設監

視器以維護治

安。 

警察局 

水利處 

1141013警察局/北市警預字第1143102471號 

有關溪洲河濱公園內增設監視器部分，依「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

管理自治條例」規定非本局業管，請貴所逕與權管機關臺北市政府工

務局水利工程處聯繫辦理。 

1141020水利處/北市工水管字第1146059677號 

本處監視器主要係提供防汛需求而裝設，如疏散門啟閉、河道漫淹、

觀看水尺、堤外道路廣場積淹水等，故非屬前述事項部分之監視器，

非本處權責，如涉及治安部分之監視器仍應請本府警察局評估。 

1141022警察局/北市警預字第1143105859號 

一、 查依「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自治條例」（下稱自治

條例）第3條規定，錄影監視系統係指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

於本市公共場所設置之攝錄影音設備；另第4條規定，各機關

應以維護公共安全、社會秩序、犯罪預防及偵查為設置目

的，並依第5條、第6條規定向本局提出申請；本局受理後則

依第7條、第8條辦理現場會勘及設置許可、使用許可之准駁

事宜。 

二、 依據本府105年7月12日府警預字第1053189200號會議紀錄函

示，有關錄影監視系統建置權責分工事宜，其中會議臨時動

議之結論載明，依自治條例規定：「警察局為錄影監視器主

管機關，非建置機關，於本市各公共場所設置錄影監視系

統，應由各個權管機關本於權責辦理......；警察局將依自治條

例規定，協助權責單位辦理。」 

三、 綜上，敬請貴處依自治條例規定，評估辦理旨案河濱公園內

監視器之設置事宜；後續視貴處需求，由本局依自治條例規

定協助辦理。 

1141028水利處會議發言 

本處將邀集主計處研議監視器設置預算之編列可行性及相關規定。 

聯絡窗口：警察局:莊文育 電話：23717581警用2155 
          水利處:崔玥麗 電話：1999#8186 

B 1. 請水利處邀集相

關單位及里長召

開會議討論設置

權責。 

2.繼續列管。 

 
七、社會安全網「社區囤積行為」列管案件： 

 

案 

件

編

號 

提

案

單

位 

提案案由 權責機關 

答覆機關 

日期文號 

案件處理情形 

(聯絡窗口、案件承辦人) 

處理

等級 

114年10月份 

會議主席裁示 

  無     

 
八、歷次未結案執行情形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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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
件

編

號 

提

案

單

位 

提案案由 權責機關 

答覆機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文號  

案件處理情形 

(聯絡窗口、案件承辦人) 

處理

等級 

114年10月份 

會議主席裁示 

    

108 

12 

02 

萬

盛

里 

建請台電將本

里興隆路一段

15 號 至 137 巷

口，220 W 高

壓纜線地下化

並移除電桿。 

台電 

工務局 

1130125台電會議發言： 

目前新設管路已施作完成，並配合道管中心計畫時程銑鋪妥善，後

續工程將納入開口契約續辦。 

1130226台電會議發言： 

因有部分路段需開挖，預計3月中旬前展延路證，4月施作。 

1130226里長會議發言： 

請台電協助儘快施作。 

1130328台電會議發言： 

3月中旬廠商回報資料與現場有誤，已請廠商再至現場勘查，但因施

工量能不足，進場日期可能遞延至5月施作，仍會以萬盛里範圍優先

辦理下地。 

1130425台電會議發言： 

已請廠商至現場勘查，並備妥資料，5月中前施工部門將辦理施工前

會勘，預計於5月底、6月施工。 

1130530台電會議發言： 

5月中已與新工處共同會勘，預計6月底前進場。 

1130628台電會議發言： 

因近期天氣不穩，預計7月中旬進場連續施作1-2個月。 

1130723台電會議發言： 

預計8月中旬前申請路證後進場施作。 

1130926台電會議發言： 

目前已發包，預計10月初進場施作。 

1131128台電會議發言： 

11月初已放線，但監工表示能改的東西不多，預計114年施作。 

1140225台電會議發言： 

預計3月底開工。 

1140327台電會議發言： 

預計4月中辦理施工前會勘。 

1140527台電會議發言： 

114年5月14日由委員召開會議，決議將文山區所有案件合併為專案

發包，不納入開口契約施作。 

1140626台電會議發言： 

總公司審核中，通過後將儘速辦理。 

1140813台電會議發言： 

目前總公司內部審核駁回，將提供更具體佐證資料後再次送審，預

估期程約2週。 

1140923台電會議發言： 

公司於9月中旬公布新規定，電桿地下化案件免再報總公司核准。惟

近期捷運 Y03、Y04工程已進場施作，施工部門將優先調度人力支援

捷運工程，待相關作業告一段落後，再行評估施工量能，辦理電桿

地下化工程，預計於今年底進場施工。 

1141028台電會議發言： 

先自巷弄分支部分開始施作，本週預計於興隆路一段125巷內施工，

明日進場，巷內工程完成後將續行本線施作。 

聯絡窗口：台電:王奎鈞 電話：29595111#2239 
                  工務局 道管中心: 許育慈  電話:89788900分機8223 

B 繼續列管。     

113 

11 

03 

萬

盛

里 

 

建請速將本里

萬盛街末段(萬

盛街108號~萬

盛街166巷口)

電纜地下化 

 (臨時提案) 

台電 1131128台電會議發言  

將與里長共同至現場會勘確認設備放置部分。 

1140225台電會議發言  

本案已於113年12月辦理現勘，已確認電箱設備相關位置，並與里長

協調同意施工範圍更改為萬盛街108號至146巷，預計3月前設計完

成。 

1140327台電會議發言 

將如期於3月底前設計完成。 

1140527台電會議發言 

目前已出圖，依規定暫緩施作。 

1140923台電會議發言： 

待興隆路工程完成後，辦理本案施工。 

聯絡窗口：台電:王奎鈞 電話：29595111#2239 

B 繼續列管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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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
件

編

號 

提

案

單

位 

提案案由 權責機關 

答覆機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文號  

案件處理情形 

(聯絡窗口、案件承辦人) 

處理

等級 

114年10月份 

會議主席裁示 

    

114

06 

01 

萬 

盛 

里 

請水利處定期

修剪本里「依

山小綠洲」的

樹木 

文山區公所 

公園處 

水利處 

1140616水利處/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36532號： 

本案本處將於近期辦理會勘，釐清權責分工。 

1140626市容會報主席裁示 

請公園處召開會勘並邀集區公所確認後續權責。 

1140709水利處/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40575號 

本處已於114年6月19日辦理萬隆明溝加蓋「包含興隆路1段83巷（依

山小綠洲環境維護改善）」鋪面上維護權責釐清會勘，會勘結論如

下： 

1.依區公所鄰里公園交接清冊，萬隆明溝加蓋段此位置未列於清冊

中，請公園處與區公所釐清是否有辦理萬隆明溝加蓋段之鋪面、維

護物(圍籬、圍牆、欄杆等)、花台、植栽及設置設施之補植或維修保

養、環境清潔等項目交接。 

2. 本案萬隆明溝加蓋段，本處僅維護排水渠道及加蓋之頂板結構，

其上方鋪面、欄杆、植栽等設施，非本處維護管理範圍，請公園處

及區公所釐清維護權責後，處理依山小綠洲樹木修剪事宜。 

1140725水利處/北市工水水字第1146043930號 

本處僅維護排水渠道結構範圍，鋪面及欄杆、植栽、修剪路樹部分

非本處權責分工所屬，請公園處依本局104年10月12日北市工利字第 

10430368300號議題二之（三）：「有關萬隆、光明…等排水明溝加

蓋綠美化後且現行由區公所維管供民眾活動遊憩之場地，請公園處

於105年度接管維護」，非貴處所提未有接管事宜，請貴處辦理接管

維護或與區公所釐清移交接管程序。 

1140804公園處/北市工公港字第1143042124號 

查105年鄰里公園暨公有空地移交本處接管，文山區並未移交旨揭明

溝加蓋空地，且鄰里公園暨公有空地之維管於114年初亦已交由區公

所接管。另依109年本市都更處辦理「依山小綠洲後巷環境改善接續

工程」相關接管紀錄，該處基地內之地上物接管單位係為萬盛里辦

公室，本處僅針對燈具部分進行維護管理（詳附件）。故有關貴處

反映旨揭鋪面上維護權責，請貴處逕洽文山區公所或萬盛里辦公處

辦理。 

1140826水利處/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49544號 

一、本處將配合出席會勘。 

二、另有關萬隆加蓋部分，依山小綠洲僅為萬隆明溝加蓋一部分，

其餘部分仍請本局公園路燈管理處依本局104年10月12日北市工利字

第10430368300號函議題二之（三）：「有關萬隆、光明....等排水明

溝加蓋綠美化後且現行由區公所維管供民眾活動遊憩之場地，請本

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於105年度接管維護」確認維護事宜。本處已

於114年8月12日北市工水水字第1146046923號函表示相關意見。 

1140912公園處/北市工公港字第1143051667號 

114年9月4日召開「文山區萬盛里萬年明溝加蓋舖面上維管權責釐清

現場會勘」紀錄： 

本案原則依109年本市都更處辦理「依山小綠洲後巷環境改善接 

續工程」接管會議紀錄，文山區萬隆路1段83巷內（依山小綠洲）之

萬年明溝加蓋維管權責分工如下:  

(一) 文山區萬盛里辦公處：案址舖面上環境清潔維護。  

(二) 水利處: 案址舖面下排水設施維護。  

(三) 文山區公所:案址舖面上植栽綠化修剪。  

(四) 公園處：案址舖面上燈具設備維護。 

1140923文山區公所會議發言： 

本所已於9月中旬邀集里長及廠商辦理會勘，預計於10月底前進行修

剪。 

1141007水利處/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56986號 

本案公園處已於114年9月4日辦理會勘，會勘結論本處權責分工為案

址舖面下排水設施維護，本處後續將依會勘紀錄維管權責分工辦

理。 

1141028里長會議發言： 

同意解除列管。 

聯絡窗口：水利處: 下管科 鄭展誠電話：02-29312387 

                   公園處南港管理所: 李宜麗 電話：02-27833685#277 

A 解除列管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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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
件

編

號 

提

案

單

位 

提案案由 權責機關 

答覆機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文號  

案件處理情形 

(聯絡窗口、案件承辦人) 

處理

等級 

114年10月份 

會議主席裁示 

    

110 

06 

03 

萬

和

里 

建請持續辦理

景美溪規劃案

有關下游溪洲

河濱公園段改

造案。 

水利處 

(體育局) 
1131029水利處會議發言 

預計於10月31日公開閱覽，11月15日正式上網公告，12月中旬決

標。 

1131107水利處/北市工水秘字第1136061593號 

本案有關新店溪及景美溪匯流口護岸改善工程相關設計，設計內容

及相關期程已於113年1月31日向里長說明並獲同意，並已於10月31

日公開閱覽，預計11月15日正式上網公告，12月中旬決標。預計114

年10月底完工。另有關配合擋球網設置位置(距本壘板785公尺)調整

步道及人工溪流配置，本處已納入新店溪及景美溪匯流口護岸改善

工程。如有最新進度將再與里長回報。 

1131128水利處會議發言 

預計11月底上網公告，12月底決標。 

1131210水利處/北市工水秘字第1136067925號  

本案有關新店溪及景美溪匯流口護岸改善工程相關設計，設計內容

及相關期程已於113年1月31日向里長說明並獲同意，並已於10月31

日公開閱覽，預計12月中旬前正式上網公告，12月底決標。預計114

年10月底完工。另有關配合擋球網設置位置(距本壘板785公尺)調整

步道及人工溪流配置，本處已納入新店溪及景美溪匯流口護岸改善

工程。如有最新進度將再與里長回報。 

1140114水利處/ 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09161號 

本案有關新店溪及景美溪匯流口護岸改善工程相關設計，設計內容

及相關期程已於113年1月31日向里長說明並獲同意，並已於10月31

日公開閱覽，並於114年1月7日開標，因廠商家數不足故流標，本處

於114年1月9日再次上網，預計114年2月4日開資格標。另有關配合

擋球網設置位置(距本壘板785公尺)調整步道及人工溪流配置，本處

已納入新店溪及景美溪匯流口護岸改善工程。如有最新進度將再與

里長回報。 

1140225水利處會議發言 

上週開完評選會議，預計本周決標， 5月開工，工期約9個月，於明

年2-3月完成。 

1140225里長會議發言 

同意水利處不須列席會議。 
1140310水利處/ 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17351號 

本案工程已於114年3月4日決標，預計114年5月開工，115年3月完

工。 

1140409水利處/ 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23201號 

本案工程已於114年3月4日決標，預計114年5月開工，115年3月完

工。另本處預計114年4月中旬提供相關圖說予里辦公處。 

1140507水利處/ 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29108號 

本案已於114年5月1日向里長說明，工程開工為5月15日，預定115年

3月底完工。 

1140527里長會議發言 

預定於114年6月5日上午10時辦理開工典禮。 

1140609水利處/ 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34744號 

本案已於114年5月1日向里長說明，工程開工為5月15日，預定115年

3月底完工。另有關圍籬設置範圍，本處已於5月29日下午與設計公

司向里長說明相關配置及提供書面。 

1141007水利處/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56986號 

本案預定115年3月底完工。 

聯絡窗口：水利處  工務科 郭軒圻 電話：02-86632953 

B 繼續列管。     

114 

02 

01 

萬 

和 

里 

建請將穿越本

里之水源高架

橋隔音牆更

新。 

新工處 1140217新工處/北市工新養字第1143013697號： 

新工處已納入全市高架道路隔音牆更新計畫辦理。 

1140225新工處會議發言： 

本年度先做環快隔音牆更新，水快部份錄案至明年後擴的更新路段

辦理。 

1140327新工處會議發言： 

已與里長確認施作範圍、期程，排定115年施工。 

聯絡窗口：新工處:林筱莉 電話：29313767 

B 繼續列管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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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
件

編

號 

提

案

單

位 

提案案由 權責機關 

答覆機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文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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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

04 

02 

萬 

和 

里 

建請改善轄內

清潔隊景美分

隊 水 快 下 橋

孔、橋梁間間

隙等掉落物及

雨天下雨溼滑

等。 

新工處 

環保局 

1140416水利處/北市環清文字第1143033187號  

一、旨揭工程案經查部分橋體仍有漏水之虞，係因作業人員安全考

量，建請工務局洽原廠商進行維護修繕工程，避免遇風雨之

際，致滑倒受傷風險。 

二、本案後續改善工程，俟新工處通知配合辦理。 

1140418新工處/北市工新養字第1143031924號  

本處已於114年4月16日改善完成。 

1140527新工處會議發言 

經與清潔隊確認，仍有2處須改善，其中一處橋梁分隊將於6月9日修

繕，另一處將請業務課室與廠商追蹤。 

1140626新工處會議發言 

預計於7月中完成。 

1140813新工處會議發言 

相關修復工程已於 7 月 1 日完成防水處理，並派員與景美分隊長聯

繫，隊長指出仍有漏水情況，經本處派員現勘確認，此問題係因極

端氣候瞬間暴雨造成，大量雨水經由橋面伸縮縫自然排水而外溢，

屬天然水流現象，難以完全避免。 

1140923新工處會議發言 

預計於10月底前辦理會勘。 

聯絡窗口：環保局:柔嫟嘎兆  電話：29363050 

                   新工處: 林筱莉  電話：29313767 

B 繼續列管。     

114 

04 

03 

萬 

和 

里 

建請儘速完成

萬和一號公園

景觀改造案內

相關抽蓄水工

程及夜間照明

點交或管理權

屬機關。 

水利處 

公園處 

文山區公所 

 

1140416水利處/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25370號  

本案抽水機設施已於111年4月8日移交給本局公園處，無本處應辦事

項。 

1140416公園處/北市工公護字第1143019985號 

本案萬和一號公園夜間照明設備（LED 造型矮燈、LED 欄杆崁燈、

LED 線燈），本處已於113年12月12日完成現場點交予貴區公所維

管。 

1140507水利處/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29108號 

一、本案已於本局108年8月23日北市工授水字第1086046513號函會議

紀錄，本案完工後，由本局公園路燈管理工程處維護管理及支付電

費。 

二、本案已於本局公園路燈管理工程處北市工公藝字第1103066948號

函於電表用印回復本處。 

三、本案已於本局公園路燈管理工程處111年6月10日北市工公港字第

1113028684號回復本處同意交接清單。 

四、另本案為驗收紀錄為本處111年3月28日北市工水工字第

1116022165號及本處111年4月28日北市工水工字第1116027066號，供

本局公園路燈管理工程處調閱。 

1140527里長會議發言 

抽蓄工程有兩套系統，一套是防洪系統的抽蓄水，直接從水門抽到

一號公園的蓄水池，另一套是一號公園本身的抽蓄。夏天缺水，需

從防洪系統的抽蓄水補水到公園內的蓄水池，請協助釐清兩套系統

權責。 

1140609水利處/ 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34744號 

本案前已將相關資料及往來函文等提供予公園處，會議裁示請公園

處邀集本處及里長現場會勘，後續本處將辦理配合出席會勘。 

1140609公園處/北市工公護字第1143030028號 

萬和一號公園夜間照明設備（LED 造型矮燈、LED 欄杆崁燈、LED

線燈），本處已於113年12月12日完成現場點交予貴區公所維管。 

1140709水利處/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40575號 

本案前已將相關資料及往來函文等提供予公園處，會議裁示請公園

處邀集本處及里長現場會勘，後續本處將辦理配合出席會勘。 

1140721文山區公所/ 北市文民字第1146019028號 

本所114年7月15日召開「為萬和里辦公處建請儘速完成萬和一號公園

景觀改造案內相關抽蓄水工程點交或管理權屬機關召開協調會」會

議紀錄： 

1. 依本府工務局 108 年 8 月 23 日北市工授水字第 1086046513 號「協

調本市文山區萬和 1 號公園動力引水工程施工及後續為館事宜」會

議紀錄所述，相關設施由水利處施工後移交予公園處維管並編列相

關預算。  

2. 本案請公園處於 8 月市容會報（114 年 8 月 13 日）前召開現勘，

邀集施作廠商、水利處、區公所及里辦公處，至現場確認鑰匙開

關、控制箱操作等相關事宜，後續再跟區公所協調維護管理分工及

移交作業。 

 

B 1. 請水利處邀集公園

處、區公所、里辦公

處及施作廠商召開現

勘，進行實地操作與

討論。 

2.繼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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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140826水利處/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49544號 

本案前已將相關資料及往來函文等提供予公園處，會議裁示請公園

處邀集本處及里長現場會勘，後續本處將辦理配合出席會勘。 

1140915文山區公所萬和1號公園景觀改造案內相關抽蓄水工程點交

疑義會勘會議紀錄 

1. 請水利處查詢萬和1 號公園改造案內相關抽蓄水工程規劃設計資

料，並通知本所。  

2. 請公園處查詢萬和 1 號公園改造工程的整體規劃設計資料，並函

送本所。 

1141003公園處/北市工公護字第1143054885號(同1140804公園處/ 北市

工公港字第1143043092號回復) 

路燈:本案萬和一號公園夜間照明設備（LED 造型矮燈、LED 欄杆崁

燈、LED 線燈），本處已於113年12月12日完成現場點交予貴區公所

維管。  

114年7月30日召開「為萬和一號公園景觀改造案內相關抽蓄水工程點

交一事，辦理會勘」會勘紀錄：  

1. 本案經和與會單位查看，景二號疏散門旁抽水井內水位不高，故

初步判斷抽水馬達應有自動運轉的功能。現場已將抽水馬達自動運

轉抽水時間調整為上午11時，如抽水井內水位高於抽水馬達最低運

轉水位(約為60公分)，則抽水馬達將自動抽水至萬和一號公園運轉30

分鐘。  

2. 本案現場點交抽水馬達設備及抽水馬達控制箱鑰匙1支予文山區公

所，另水利處現場提供抽水馬達操作手冊及抽水設備設計圖，本處

將掃描圖檔隨函寄送予文山區公所。 

1141007水利處/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56986號 

本案設計緣由係為景觀改造，依本府工務局會議記錄(108年8月23日

北市工授水字第1086046513號函)，由本處施作後移交公園處維管。

故抽水機是否操作或啟動，建洽維管單位公園處。 

聯絡窗口：水利處:下管科 劉醇國   電話：02-29312387 

                   公園處路燈南區:謝隆冬  電話：2368-4080 

       公園處南港管理所 李小姐 電話：27833685分機277 

      

114 

09 

01 

萬

和

里 

建請重新補植

二號公園喬木 

文山區公所 1140915文山區公所回復： 

因灌木保活期，預計115年5月補植。 

 

B 繼續列管。     

108 

12 

03 

明

義

里 

文山區興隆路

4段2號至20號

路段及興隆路

4段8巷全路段

電桿地下化案 

台電 

工務局 
1130628台電會議發言： 

6/26台電已與道管中心主任報告目前需配合捷運，台電及工務局將持

續針對明義里2案研擬精進作為。 

1140225捷運局會議發言： 

南環段670標預計3/28開工，3/30開工典禮屆時將邀請區長出席，後續

捷運施工初期交維計畫差異分析尚須檢討，管線遷移部份預估於年

底後施作。 

1140919捷運局會議發言： 

二工處於木柵路二段67巷〜125號南環 Y03站北側進行人行道削減，

施作期程為114年8月30日至10月31日(約為期2個月)，預計於114年11

月1日交維切換，施作木柵路二段南側之 Y03車站施工作業，屆時台

電可以利用捷運交維進行施工。 

1140923台電會議發言： 

本案已於7月底辦理地下化會勘，現場與里長就設備位置進行說明，

並收受里長之書面意見，均已納入規劃設計，設計完成後將再安排

進場施作。 

1141028捷運局會議發言： 

目前南環段 Y03站預定於11月1日進行第一階段交通維持計畫，工期

預計為21個月，至116年7月31日止。期間台電可配合進場，並與施

工廠商協調工序安排事宜。 

聯絡窗口：台電:王奎鈞 電話：29595111#2239 

                   工務局  道管中心 許育慈 電話:89788900分機8223 

                   捷運局第2區工程處 洪偉立 電話：02-25775900-593 

                  (都發局    林俊學 電話：27815696轉3048) 

                  (財政局  余泇諭 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117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(都更處更新事業科  蘇雅婷電話:2781-5696轉3065) 

B 繼續列管。     

109 

01 

01 

明

義

里 

文山區木柵路

2段92號至204

號路段電力及

電信等設備地

下化案 

台電 

工務局 

捷運局 

(財政局) 

(都發局) 

(都更處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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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

04 

05 

明 

義 

里 

興隆 A、E、

I、D1區社會

住宅地下室公

有 收 費 停 車

場，建請提供

友善環境服務

設施 

都發局 

停管處 

(臺北市住都

中心) 

1140415文山區114年度「市長與里長有約」區級會前會會議紀錄 

本案暫列4月市容會報協調，如未獲共識再列正式會討論。 

1140424停管處電郵回復 

本處配合於管理室增設飲水設備，提供有需求之民眾使用。 

1140424都發局電郵回復 

一、本局規劃於地下停車場行人動線妥適位置之牆面設置牌面指引

設施，清楚標示飲水機及廁所等服務設施位置，明確引導市民使

用。 

二、興隆 A、D1區將於114年4月底前確認方案，於114年6月份完成

設置；興隆 E、I 區配合於停車場試營運前完成設置。 

三、社宅地下停車場飲水機已協調由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評估設

置。 

1140428里辦公處會議發言 

里長表示於6月完成設置前，持續列管。 

1140527臺北市住都中心會議發言 
興隆 D1社宅相關告示牌已完成，建請解除列管。 

1140527都發局會議發言 

興隆 A 預計6月初完成，再洽里長確認。 

1140626都發局會議發言 

興隆 A、D1部分設備已建置完成，興隆 E、I 配合停車場試營運前完

成設置。 

1140626主席裁示 

興隆 A、D1解除列管，興隆 E、I 區社宅繼續列管。 

1140813都發局會議發言 

興隆 E、I 區標示系統預計10月底前建置完成。 

1140904里長回復 

興隆 E 區解除列管，興隆 I 區繼續列管。 

1140923都發局會議發言 

興隆 I 區預計10/12前完成，完成後再與里長確認。 

1141002都發局/北市都秘字第1143073463號 

一、本區友善環境服務設施（地下層至地面層指引民眾至廁所及飲

水機標示牌面設施），興隆 A、E、D1均已完成施作並經洽里長現勘

完成，同意解列。 

二、興隆 I 區友善設施預計於114年10月31日前完成施作，屆時邀請

里長現勘後報請解列。 

聯絡窗口：都發局: 林冠維 電話：27772186#2646 

B 繼續列管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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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

03 

05 

興 

昌

里 

興德路大排水

溝長期散發異

味影響市容 

衛工處 

水利處 

都發局 

1140327衛工處會議發言 

114年3月26日已完成現勘，並已通知里長，將分三階段進行： 

第一階段： 

將交辦興德路鐵皮屋及木材行接管。 

第二階段：萬美國宅社區 

將持續與都發局協調，並辦理會勘，協助住戶改管。 

第三階段：興德路66巷 

擬辦理會勘，並向住戶說明，內部將請住戶自行改管，外部則由本

處負責接管。 

1140417衛工處/ 北市工衛維字第1143071483號 

本處已於114年3月26日會同里長前往興德大排勘查，並與里長說明

有關興德路附近鐵皮屋、萬美國宅社區（萬美街2段21巷35-37號）

及興德路66巷附近住戶污水接管，本處後續將分階段評估協調辦理

施工相關事宜。 

1140429衛工處會議發言 

萬美國宅、興德路66巷已交辦設計，預計5月初設計審查完成，路證

核發後進場施工。  

1140515衛工處/北市工衛維字第1143075089號 

1.本案本處已完成興德路臨59之1號及萬美街2段145及147號附近等

地區之設計成果審查，後續俟路證核發後，即可進場施工。 

2.萬美國宅部分目前已委由廠商調查設計中，俟廠商提送設計成果

後，將依研擬之方案，邀集各相關單位辦理會勘，以確認該社區污

水接管方式。 

1140612衛工處/ 北市工衛維字第1143078742號 

1.本案本處已完成興德路臨59之1號及萬美街2段145及147號附近等

地區之設計成果審查，刻正辦理施工前置作業及路證申請，俟路證

核發後，即可進場施工。 

2.另萬美國宅部分，目前辦理設計審查中，因設計接管方案涉及後

續萬美國宅廢除化糞池改設污水坑與建物內部污水改管問題，本處

已訂於114年6月5日上午邀集相關單位現場會勘協調接管相關事宜。 

1140626衛工處會議發言 

1.萬美國宅部分，與都發局共同設計中。 

2.興德路59巷部分，6/20已申請路證進場，6/25道路段已施工完成，

目前待私地主改管接管。 

1140701臺北市議會/議秘服字第11419148340號 

（一）請衛工處於114年底前將萬美國宅衛工外管設置完成。 

（二）請都發局於115年5月底前將萬美國宅內部衛工管設置並銜接

外管完成。 

1140709都發局/北市都服字第1143048731號 

本局將依旨案會勘結論，俟衛工處將萬美國宅衛工外管設置完成

後，接續於115年5月底前將萬美國宅內部衛工管設置並銜接外管完

成。 

1140724衛工處/北市工衛維字第1143082599號 

1.萬美國宅部分，配合都發局預算本處將於114年底前道路段施工(萬

美國宅內部由都發局負責)。 

2.興德路59巷部分，本處11年6月25日道路段已施工完成， 目前待私

地主改管接管。 

1141007水利處/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56986號 

本案本處已針對興德路旁大排加蓋進行評估，已提供加蓋形式，惟

本案涉及土地尚有各權責機關(包含私人土地)，故請文山區公所洽各

地主協調並取得土地無償使用同意書，案經私地地主回函表示不同

意辦理加蓋工程，致本處後續無法辦理該工程，另本案前已經文山

區公所同意解除列管。 

1141022衛工處/北市工衛維字第1143092845號 

1.萬美國宅部分，本處已完成公訓處內部埋管及道路段施工(萬美國

宅內部改管由都發局編列預算中，後續改管出地界線接入本處系

統)。 

2.興德路59巷部分，本處6月25日道路段外部管線已施工完成， 目前

等待私地主改管接入本處管線。 

1141028里辦公處會議發言 

請協助確認以下事項: 

1.萬美國宅內部改管部分，都發局相關期程 

2.萬美街、興德路的私地主改管是否有獎懲制度? 

1141028衛工處會議發言 

經與法制單位確認，該案屬違章建築，因無建照及使照，無相關裁

罰依據，僅能透過協調方式處理。 

聯絡窗口：衛工處：徐慶堂 電話：02-86637284 
          水利處 下管科 詹凱翔 電話：02-29312387 

B 1.請都發局會後與里長

說明萬美國宅內部改

管進度。 

2.繼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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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

04 

06 

興

邦

里 

垃圾清運經常

有違規車輛，

造成人車爭道

公共安全危險 

環保局 

警察局 

1140415文山區114年度「市長與里長有約」區級會前會會議紀錄 

本案改列市容會報列管。 

1140527環保局會議發言 

已與里長聯繫，目前正研擬更改為里長建議之告示牌文字內容。 

1140626環保局會議發言 

已進行告示牌更新，另針對全區垃圾收運點，經2個月觀察、盤點轄

區類似情形，其他點位暫無停車困難問題，爾後如發現違規車輛，

將主動函請警察局協助開單驅離。 

1140626里辦公處會議發言 

請清潔隊完成清運點指示牌的標準化設置。 

1140923環保局會議發言 

本案係經由張志豪議員協調，針對文山區清潔隊夜間收運各點之道

路交通狀況及整區清運問題，現已初步達成部分共識。會中共有五

位里長參與，措施包括於收運點繪設藍色宣導線及設置立牌提醒，

預估試辦點共計11處，立牌部分將邀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勘，藍色宣

導線繪製部分招商中。 

114102里長回復 

里長同意解除列管。 

A 解除列管。     

114 

04 

07 

興

旺

里 

 

增建興福國中

地下停車場 

教育局 

興福國中 

停管處 

1140415文山區114年度「市長與里長有約」區級會前會會議紀錄 

1.本案經與里長說明，里長表示希望未來校舍整建規劃，應納入地下

停車場，並提供規劃期程。 

2.本案改列市容會報列管。 

1140424停管處電郵回復 

為維護學生上課權益及教學環境，停管處僅配合於校舍新增改建工

程時一併施作地下停車場，依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

辦法」第3條附表規定，於學校用地地下作停車場使用應先徵得該管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。倘學校有校舍增改建計畫時，停管處將依

目標年停車供給需求情形，評估增建地下停車場可行性。 

1140428教育局會議發言 

目前興福國中尚未在興建及改建計畫排序中，後續如有進入排序，

將於設計規劃階段請停管處評估是否參建停車場。 

1140702教育局評估報告 

1.查興福國中目前校舍狀況良好，且校舍屋齡皆未逾50年，故尚無校

舍新建或改建需求。 

2.倘未來有相關改建計畫，將於規劃階段邀請停管處評估，周邊停車

需求併納入規劃，以解決停車空間不足問題。 

聯絡窗口：教育局：廖以芙 電話：02-27208889#6364 

B 1.請教育局提供改建排

序予里辦公處。 

2.繼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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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

04 

08 

試

院

里 

 

國家考場後方

閒置空地，請

規劃停車場 

停管處 

大地處 

1140415文山區114年度「市長與里長有約」區級會前會會議紀錄 

1.本案經與里長討論，停管處表示因基地臨路側均間隔私地，無法規

劃進出車道，評估不可行；另基地緊鄰山坡地，涉水土保持討論。 

2.主辦機關停管處，增列大地處（協辦）。 

3.本案改列市容會報列管。 

1140424停管處電郵回復 

經查華興段四小段15、15-1地號土地使用分區為「第二種住宅區」，

惟基地臨道路側（木柵路一段70巷道）均間隔私人土地，無法規劃

基地車輛進出車道，故本案評估不可行。 

1140428大地處會議發言 

該地為山坡地，當初所設置之簡易水土保持工程係由國防部政治作

戰局名義提出。後續在申請作為停車場經營使用時，政戰局表示其

無法以營利單位身份申請，須由業者自行向停車管理機關提出申

請。 

惟若由私人業者提出申請，則涉及山坡地開發回饋金之繳納問題。

由於該筆土地屬於第二種住宅區，預估需繳納之回饋金約為新台幣

兩至三百萬元。業者經整體評估後，認為成本過高，遂決定放棄該

項停車場經營計劃。 

1140618文山區公所/北市文民字第1146017145號 

114年6月12日召開協調會，會議結論請停管處評估可否與私地主洽

談合作，攜回研議後再行回復；如停管處評估可行，再洽請試院里

辦公處協助與私地主接洽聯繫，並洽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研議分潤，

後續再由大地處協助審核水土保持申請事宜。 

1140623停管處/北市停企字第1143073316號 

因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所管本市文山區華興段四小段15及15-1地號國有

土地未鄰道路且私有土地環繞為袋地樣態，需使用私有地通行作為

停車場通道，考量本府尚無訂定或適用行政機關向私有地所有權人

簽訂之相關契約，及土地租金相關之計算標準，經評估不宜由本處

規劃作為停車空間。 

1140919停管處電郵回復 

一、因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所管本市文山區華興段四小段15及15-1地號

國有土地位於山坡地範圍內，需辦理水保審查且基地與木柵路一段

70巷有高程差約3公尺，應設置較長斜坡道，使土地利用效益低。 

二、基地未鄰道路且私有土地環繞為袋地樣態，需使用私有地通行

作為停車場通道，考量本府尚無訂定或適用行政機關向私有地所有

權人簽訂之相關契約，及土地租金相關之計算標準，經評估不宜由

本處規劃作為停車空間。 

三、辦理考選部第二試務大樓及國家考場後方木柵路一段70巷新設

11席汽車停車格及118席機車停車格，以提供替代空間。 

1141028停管處會議發言 

本處已於10月22日拜訪里長並進行說明，里長請本處提供評估結

果，以便向里民說明。本處已於昨日將相關評估結果函送里辦公處

及區公所。 

1141028停管處/ 北市停企字第1143109415號 

旨揭本處所管案件，業於114年10月22日向貴里辦公處說明 

案件評估結果，檢送評估說明資料如附件。 

聯絡窗口：停管處  曹詠翔 電話：1999分機6122 

B 1.請停管處會後與里長

聯繫。 

2.繼續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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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

04 

09 

博

嘉

里 

 

萬芳交流道增

設高架道路至

木新路 

交通局 

捷運局 

水利處 

新工處 

交工處 

1140415文山區114年度「市長與里長有約」區級會前會會議紀錄 

1.本案請交通局彙整相關局處意見，並進行可行性評估。 

2.本案改列市容會報列管。 

1140424交通局電郵回復 

本局於114年4月9日召開相關會議彙整各單位意見，刻正辦理可行性

評估作業；處理等級為 B 級。 

1140428主席裁示 

請交通局進行可行性評估，並與里長保持聯繫，出席9月份市容會

報。 

1140915交通局/北市交規字第1143044502號 

交通局114年9月11日召開「萬芳交流道增設高架道路至木新路」可

行性評估結果討論會議紀錄： 

有關「萬芳交流道增設高架道路至木新路」可行性評估，經初步評

估「萬芳交流道增設高架道路至新光路」方案較具可行性，本局將

就上述銜接新光路方案納入115年文山區整體交通規劃案中繼續研

議。 

1140923里辦公處會議發言 

里長建議市府除效益面向外，亦應納入居民交通使用需求予以考

量。尤其因建案持續增加，木柵路四段預計辦理區段徵收，未來交

通使用量勢將提升，盼市府一併納入評估。 

1141007水利處/北市工水秘字第1146056986號 

一、有關萬芳交流道增設高架道路一事，本處不建議路線設置於景

美溪行水區，依方案將多處平行景美溪河岸設置高架橋墩柱，會造

成整體地形地貌大量改變並減少河川通洪斷面，進而影響整體防洪

安全。 

二、於113年2月17日研商會議經濟部第十河川分署亦表明本方案多

處景美溪河川區域平行河岸設置高架橋墩柱，其影響非僅單點而是

全面性，考量景美溪整體河防安全，位於河川區域範圍內之路線難

以執行且不宜推動。 

聯絡窗口：水利處 河工科  孫偉銘 電話：1999分機8180 

          交通局 張哲領 電話：02-2720-8889轉6849 

B 繼續列管。     

114 

04 

11 

政 

大 

里 

木柵二期重劃

人行道修繕維

護 

新工處 

 

1140416文山區114年度「市長與里長有約」工務局會前會會議紀錄 

請新工處定期修繕維護，本案改列市容會報列管。 

1140428里辦公處會議發言 

請新工處提供每年固定清洗月份。 

1140528新工處會議發言 

已協調其他分隊協助清洗，內部工班考量調動彈性，預計每周至少

清洗一次。 

1140626里辦公處會議發言 

里長表示持續列管至年底。 

1141027里長回復 

里長同意解除列管。 

聯絡窗口：新工處:林筱莉 電話：29313767 

A 解除列管。     

114

04 

13 

樟

新

里 

樟新公園內電

箱美化 

文山區公所 

 

1140416文山區114年度「市長與里長有約」工務局會前會會議紀錄 

本案改列市容會報列管。 

1140428文山區公所會議發言 

目前因電表申請尚未通過，設置完成後將進行美化。 

1140626里長會議發言 

工頭表示電錶設置位置將更改於等一個人咖啡附近。 

1140813里長回復 

因廠商與里辦配合不佳，故更換配合廠商。相關文件里長與新廠商

13日到台電重新進行申請。在設置臨時電錶前，台電會先依據施工

圖說，開挖一壽街鋪設管線。廠商再依台電所鋪設之管線，施作臨

時電錶。 

1140923文山區公所會議發言 

廠商施做電箱後，本所負責配置基座及桿子。 

1141028文山區公所會議發言 

本所廠商已與里辦公處廠商已協調並確認施作時間。 

B 繼續列管。    

九、   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十、    區政督導員宣導事項：無。 

十一、主席結論：感謝各單位的配合。 

十二、散會（上午11時00分） 


